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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协提案办答复件样张 

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

沪科提复〔2023〕10 号 

 

 

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

第 0176 号提案的答复 

 

市工商联： 

你们提出的“关于加快建设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高地的

建议”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重点发展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，也是全

市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重要抓手，上海

正在加快推进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建设。你们在提案中指出了制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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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，提出了优化创新环境、建设

高水平孵化平台、引进创新人才等建议。你们的建议具有很强的

针对性，为本市加快建设生物医药产业高地提供了重要参考。近

年来，上海高度重视生物医药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，在加强创新

策源、提升临床研究能力、优化审评审批服务、加快人才引育等

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。 

一、布局实施生物医药创新项目，加强创新策源能力 

上海面向生物医药科技发展前沿，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技

术，支持本市科技力量开展生物医药创新项目攻关，为上海生物

医药产业高地建设提供科技支撑。一是推进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实

施。围绕生物医药重点方向和关键技术，布局实施“糖类药物研究

关键技术发展及原创品种研发”等一批市级重大科技专项。二是加

大科技攻关项目支持力度。2022 年，通过上海市“科技创新行动

计划”生物医药、医学创新、实验动物等专项，布局支持生物医药

科技创新项目超 400 项。落实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

本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支持 50 余个本市创

新药、改良型新药、创新医疗器械等生物医药创新产品的研发。 

二、加快医学创新平台建设，提升临床研究能力 

上海围绕临床医学研究平台和基础研究设施建设等方面，持

续提升医院临床研究能级。一是完善医学创新体系建设。聚焦重

大疾病和上海长期具有良好基础的领域，2022 年新建了肾脏疾

病、妇科疾病、整形与修复重建 3 家市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。目

前上海拥有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6 个，市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

25 个。二是持续推进示范性研究型病房建设。发布《关于加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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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医院现有临床研究病房建设管理的工作指引》，规范现有 I

期研究型病房的建设和管理。依托“临床三年行动计划”建设示范

性研究型病房，首批共 15 家医院，1900 张床位。 

三、加大审评审批服务力度，加快创新产品上市 

上海积极完善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服务体系，在法律法

规宣贯、产品研制、临床试验和评价、注册申报等方面主动跨前，

全力推动生物医药创新产品研发和上市。一是建立审评审批服务

协调联动机制。通过调研走访、提前介入、上市前辅导等多种形

式，整合本市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、检查、检验力量，开展“组团

式”服务，缩短生物医药创新产品上市进程。2022 年上海有 4 个 1

类创新药获批上市，有 13 项医疗器械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

别审查通道，首款国产腹腔内窥镜手术系统、首台国产质子治疗

系统等 9 项创新产品获批上市，创新药械获批数量名列全国前茅。

二是加快推进实施上市许可持有人和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。截至

目前，为研究型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核发 B 类《药品生产许可证》

共 49 张；本市 43 家企业的 75 项二类医疗器械按首次注册获准

开展委托生产，50 家企业的 383 项二类医疗器械通过变更备案获

准开展委托生产。 

四、优化人才引育措施，吸引海内外英才来沪创新创业 

上海面向生物医药领域科技创新人才，不断完善政策措施，

强化集聚效应，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。一是建设全球高层次

科技专家信息平台，推动人才引进数字化转型，为上海广聚海内

外英才做好支撑服务。目前，专家平台已覆盖 333 个学科领域，

为引进生物医药领域人才提供数据支撑。二是吸引外籍人才来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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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将霍维茨奖、大脑奖获得者等符合条件的生物医药高端人

才纳入外籍“高精尖”人才，将临床医学研究、新药研发、病原生

物学技术开发等生物医药人才纳入外籍“急需紧缺”人才岗位目

录；通过放宽学历、工作经历限制，提供更长年限的工作许可等

举措，吸引世界排名前 500 高校 STEM（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数

学）专业的外国青年人才来沪创新创业。 

生物医药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点赛道，也

是上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。优化上海生物医药

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环境，强化成果转化平台建设，加大专业人

才扶持力度对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针对建议内容，市科委将会同市药监局、市经信委、市卫健委、

申康中心等相关部门，具体做好以下工作。 

一是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。聚焦细胞治疗、基因治疗、

糖类药物等创新药物领域，医学影像诊疗设备、微创植介入器械

等高端医疗器械领域，基因编辑、递送载体、AI 制药、合成生物

学等前沿生物技术领域，加强基础前沿探索，加大科技攻关力度，

重点支持高端生物制品、创新化学药和现代中药等研发工作。梳

理重磅新兴技术、重点创新药物和医疗器械项目清单，加强前瞻

布局，打造新赛道风口“核爆点”。 

二是完善成果转化和产品入院机制。在上海技术交易所设立

生物医药特色交易板块，支持技术承接主体和技术转移机构以技

术许可、转让、作价投资或创业等方式实现技术本地转化孵化。

落实《上海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操作细则（试行）》，

推动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责任主体，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自主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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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、许可或者作价投资。实施《关于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特

色化发展的实施方案》，完善区区合作机制，支持创新成果在本

市生物医药“1+5+X”特色产业园区内就地转化，优先保障张江示

范区溢出成果的产业用地。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药事管理，推动

本市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求和医院特色，及时将国家医保目录中

的创新药纳入医院药品基本用药供应目录。 

三是推进临床研究平台建设和评价体系创新。落实《上海市

卫生健康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布局若干高水平研究型医院、医学

创新集群和医企融合示范基地，加快产出一批示范性、标志性研

究与转化成果。同时，将临床研究中心专职人员、IIT 及 GCP 项

目开展情况等临床研究创新评价指标逐步纳入市级医院院长绩

效考核体系，进一步激发市级医院创新活力和潜能。 

四是优化审评审批服务。建立本市在研重点药械服务清单，

全程跟踪涉及疫情防控、临床急需、罕见病诊疗、儿童使用、以

及创新优先审批等重点产品和重点项目进度，及时提供专业指导

服务，助力相关产品上市速度。同时，加强与药品和医疗器械审

评长三角分中心共建协同机制，搭建沟通交流平台，建立事前事

中沟通交流机制，加强服务指导、研审联动，为企业提供“家门口

的服务”。 

五是加大金融服务力度。鼓励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“专精

特新”专属产品和服务方案，加大对包括生物医药企业在内的专精

特新企业的金融服务力度；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，落实信贷风

险补偿和奖励政策，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生物医药中小微

企业的信贷投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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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是探索新型人才评价体系。落实《关于深化上海市卫生专

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，实行成果代表作制度，

将技术专利、科研成果转化等工作成果纳入评审依据。同时，持

续开展“临床研究专业培训课程”，探索临床研究体系相关人才职称

晋升通道，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。 

感谢你们对本市科技创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3 年 5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，市政协提案办。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15 日印发   


